
南昌市财政局

南昌市青山湖区财政局政府采购

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南昌市天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二经路6号

法定代表人：唐建波

联系电话：13907912233

授权代表：胡文强

联系电话：13870838333

被投诉人1：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艾溪湖二路398号弥敦道广场2#303室

联系人：曹惠星

联系电话：16607009871

相关当事人1：南昌市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
地址：南昌市青山湖区南京东路699号

联系电话：0791-88182307

相关当事人2：江西省安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慧谷产业园二期4栋3楼303室

联系电话：0791-83827377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4 年7月17日，相关当事人2受相关当事人1委托，就“青山湖区属公办学校、幼儿园保安服务采购项目（编号：JXAL2024-ZC103）”发布采购公告。2024年8月7日进行开标，因预中标单位南昌市天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放弃该项目投标，导致流标，于2024年8月21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了流标结果公示。

2024年9月4日，相关当事人2就“青山湖区属公办学校、幼儿园保安服务采购项目（编号：JXAL2024-ZC103-）”发布第二次公告，2024年9月25日进行开标，经过专家评审，“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为预中标单位，2024年10月8日，投诉人就该项目向相关当事人2提出质疑，相关当事人2于2024年10月12日向被投诉人1发关于递交质疑证明佐证材料的函，2024年10月15日被投诉人1进行了答复，2024年10月16日相关当事人2向质疑事项进行了回复，后投诉人对相关当事人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并于2024年10月30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但因投诉提交的相关材料不符合规定进行了补正，本机关已依法于2024年11月5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期间，该项目于2024年9月30发布中标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5309010元，2024年10月25日，完成了合同的签订。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一：投诉人收到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函》，对函中的“回复质疑事项”不认可。

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递交的质疑证明佐证材料的证明单位是“福建省质正认证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2022年2月21日成立的咨询服务公司，而非评分标准中要求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佐证材料应无效，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涉嫌虚假响应。

经查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反恐防范安全管理能力》体系认证，暂停的这个体系认证（暂停开始日期是2024年8月18日，暂停结束日期是2025年2月17日），有效的这个体系认证（初次获证日期是2024年9月29日，颁证日期是2024年9月29日）；证书编号不同、发证机构不同；在2024年8月18日至2024年9月25日开标前，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没有“评审依据要求的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及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查询有效的截图”。经查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防暴力防范安全管理能力》体系认证，没有暂停的这个体系认证，只有有效的这个体系认证（初次获证日期是2024年9月29日，颁证日期是2024年9月29日）。福建省质正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福建省质正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称“审核期间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反恐管理体系认证》和《防爆力管理体系认证》有效”，审核期间原有的认证被暂停、有效的认证没有颁发，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投标过程中没有“评审依据要求的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及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查询有效的截图”，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涉嫌虚假响应。

被投诉人1答复称：参加“青山湖区属公办学校、幼儿园保安服务采购项目（编号：JXAL2024-ZC103-）”项目投标时，提供的“反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防爆力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是中福认证（南京）有限公司认证的，是真实有效的。福建省质正认证服务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收到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提交的《反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防爆力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年审延期材料，且于两份证书有效截止日期开始对该公司进行审核，由于年审延期系统升级及排程问题，推迟了下证时间。福建省质正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证明，证明审核期间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反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防爆力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有效。

相关当事人1答复称：“青山湖区属公办学校、幼儿园保安服务采购项目”历经2次采购，在第一次采购活动中投诉人为预中标单位，但由于投诉人主动放弃导致该项目流标。在第二次采购活动中，投诉人再次参与投标，并在中标候选供应商排序第二。

相关当事人2答复称：评标时，依据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投标文件“《反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防爆力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有效期内状态）及在金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信息截图（经查电子投标文件所附截图不清晰）专家给予有效评分。接到投诉答复通知书之后，对证书、模糊不清截图再次进行复核查证。经核对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投标件中“《反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防爆力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信息截图发现，该公司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中福认证（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证书状态标识为“暂停”，依据《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7.2.3款规定“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被认证机构暂停，其认证证书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故两项证书应不予计分。（上述情形无事实依据证明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本次投标活动中存在虚假应标行为）

如重新评审，将导致评审结果排序发焦变化，致投诉人南昌市太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排序第一，被投诉人1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排序第二。鉴于投诉人（南昌市天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本项目第一次采购活动中涉嫌虚假应标（承诺）事实行为，财政部门可对该事项进行查证，如查证属实，投诉人（南昌市天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本项目第二次采购活动中将视为无效投标人，乘余的3家有效投标人评审后不影响中标结果。专虑到本项目招标周期软长，采购人需求时间紧迫，现采购人与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已签订服务合同，且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已办理了以上两项有放证书，具备本项目应标所需要的相关条件，我公司建议仍然维持评审结果。

三、事实查明与认定
本案主要争议的事项在于被投诉人1是否具备《反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防爆力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资质，中福认证（南京）有限公司为其认证的《反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号：93223FK10010ROS）和《防暴力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号：93223FB10010R0S）在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是否有效。
本机关受理投诉后，针对投诉项目及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调阅，向中福认证（南京）有限公司发出“调查取证通知书”，并组织律师对投诉事项进行了论证：

针对投诉事项一。根据中福认证（南京）有限公司反馈情况得知，该公司于2024年8月18日针对南昌市悦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因“组织不承担、履行认证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1.6甲方未按规定的要求接受监督或再认证”的原因暂停了编号为93223FK10010ROS、93223FB10010R0S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暂停期至2025年2月17日），并于2024年8月19日发布了《暂停认证决定通知书》，而被投诉人1在2024年9月29日才取得再认证后的新证，故在本项目中响应、评标等活动中其相关资质的认证使用的是中福认证（南京）有限公司为其认证的编号为93223FK10010ROS、93223FB10010R0S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依据国家认监委《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7.2.3“认证机构暂停认证证书的信息，应明确暂停的起始日期和暂停期限，并声明在暂停期间获证组织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认证证书、认证标识或引用认证信息。”本案中，被投诉人1使用处于暂停期的认证证书，视为无效。被投诉人1在本项不予赋分，中标无效。
据此，投诉事项一成立。

四、处理决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投诉人南昌市天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提起的投诉事项成立；鉴于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且正在履行，采购人可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四）项执行。
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昌市青山湖区财政局

2024年12月3日




